
证券代码：003013        证券简称：地铁设计        公告编号：2025-032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地铁设计”）

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披露的《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

险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

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

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相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地铁设计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地

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

产”），并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以下合称“本次交易”）。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的估值及定价尚未最终

确定，根据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初步判断，预计本次交易未达到《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1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1）。 

2025 年 1 月 14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2025年 1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1 月 21 日开市起复牌。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1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一

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等相关公告。 

2025 年 2 月 21 日、2025 年 3 月 21 日、2025 年 4 月 21 日，公司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5）、《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7）、《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

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具体方

案及相关事项，并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会的通知，提请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方

案及相关议案。 

三、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再次

召开董事会审议、召开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等。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相关部门审批及最

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由于本次交易方案须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将受到

多方因素的影响，存在可能导致本次交易被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三）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披露《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已对本次交易存在的风

险因素做出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再次仔细阅读并注意风险。同时，公

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5月 21日 


